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作为宁波金田铜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的相

关文件，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

项进行了审阅，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我们认为：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和内容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需求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满足公司经营性资金需求，有利于优化资金结构，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以上议案已经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七

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6.10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是基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建设需要，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满足募投

项目资金需求，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没有改变募

集资金的用途，该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广东金田

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关于聘任梁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傅万成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被聘任人

员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之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了解相关人员的教育背景、

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被聘任人员能够胜任相应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董事会聘任梁刚先生、傅万成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以下无正文） 

 

 



 

 



 



 

 


